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南段。
许克昌，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建兴，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喻永贤，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查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锌电”）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罗平锌电在《200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公司投资14577.50万元建设的募投项目“电锌资源综合利用投资项目”于2009年4月达到可使用状态。但根据罗平锌电于2012年6月21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罗平锌电一直对“电锌资源综合利用投资项目”进行间断性地试车运行，直至2011年底该项目的整个收尾工作和工艺流程的调试工作才全部完毕。罗平锌电在《200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募投项目建设进展相关情况不准确；

2．2010年1月，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对罗平锌电在未获环保批文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募投项目“电锌资源综合利用投资项目”并投入试生产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罗平锌电停止该项目的试生产，但罗平锌电未及时披露该事项。
本所认为，罗平锌电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2.1条、第7.3条和第11.11.2的规定，罗平锌电董事长许克昌、总经理杨建兴和董事会秘书喻永贤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2.2条和第3.1.5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罗平锌电及有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17.2条和第17.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罗平锌电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罗平锌电董事长许克昌、总经理杨建兴、董事会秘书喻永贤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罗平锌电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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